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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協作中心災時操作手冊 

壹、運作原則與災時啟動時機 

防災協作中心(以下稱協作中心)籌組之目的，係為補足各鄉(鎮、市、區)公所(以下

簡稱公所)於大規模及複合型災害情境下之人力缺口，原則應於各公所內部規劃合適運

作空間，以確保平時及災時橫、縱向溝通、聯繫及協調；透過協作中心進行人力、物

力等資源之統籌運用，協助各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稱地區應變中心)於災

時辦理民眾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物資發放等工作，且協作內容決不

可涉及搜索、搜救等高度專業之災害現場作業任務。 

當災害發生，根據災害衝擊規模與影響範圍，認為有其必要性時，由地區應變中

心啟動協作中心之災時任務機制。 

貳、協作中心功能分組任務 

協作中心功能分組係參考美國事故現場救災指揮體系(Incident Command System,

以下簡稱 ICS)架構，原則以規劃協調組、作業組、後勤支援組及財務行政組為主。各

功能分組於平時即應完成人員編組與任務規劃，並應配合災時地區應變中心值勤方式

就各功能分組人力編排運作梯次，以符合實際運作需求。至災時臨時性外部支援人力，

則由規劃協調組按支援人力之背景與專長及人力需求等考量分配至適合之功能分組。 

協作中心功能分組任務內容及需求人力推估如下表 1： 

表 1  協作中心功能分組任務內容及需求人力推估表 

功能分組 任務說明 
需求人力推估 
(每運作梯次) 

規劃協調組 

1. 定時彙整各功能分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

掌握協作中心運作量能。 

2. 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報，負責報告協作中心人力

運用及協助事項執行情形(如協助災區民眾疏散撤

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物資發放之人力調派

與任務執行等)。 

3. 功能分組運作人力不足，統一協調各功能分組人力支

援或負責向地區應變中心請求人力支援。 

4. 協助地區應變中心對原協作中心編組外之志工/志願

者及臨時性外部支援人力評估其背景與專長，按各功

能分組人力需求考量，辦理登記後納編至適切之功能

分組。 

5. 負責協作中心自災時啟動至撤除之完整運作紀錄。 

組長：1 
組員：4 

 
小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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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組 任務說明 
需求人力推估 
(每運作梯次) 

作業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 

2. 作業組依協助工作內容原則可區分為「疏散撤離小

組」、「避難收容小組」及「物資發放小組」，茲分述如

下： 

「疏散撤離小組」 

原則以 2 人為 1 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該

公所轄內災區民眾進行疏散撤離。 

「避難收容小組」 

依既有運作機制與規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事宜。 

「物資發放小組」 

原則以 3 人為 1 組，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各

類物資之發放與收受登記事宜。 

組長：1 
組員：3 

 
疏散撤離小組： 

［依公所原規劃需進行疏散撤離

之分區數］Ｘ 2 人 

 
避難收容小組： 

［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開設避難

收容處所數之每運作梯次人力相

加］（例如某地區應變中心指示開

設 A 及 B 兩處避難收容處所，A

避難收容處所僅能收容 200 人，

需求人力為 9 人；B 避難收容處

所則能收容 500 人，需求人力為

29 人，故該避難收容小組每運作

梯次需求人力為 9+29=38） 

 
物資發放小組： 

［依公所原規劃需進行物資發放

之處所數］Ｘ 3 人 

後勤支援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 

2. 負責協作中心人員膳食、物資傳遞等後勤事宜。 

組長：1 
組員：2 

 
小計：3 

財務行政組 

1. 定時向規劃協調組回報人力運作及任務執行情形。 

2. 負責協作中心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

單據等進行造冊。 

組長：1 
組員：1 

 
小計：2 

※註： 

1.本表係為原則性需求人力推估，各協作中心須視協助工作、實際運作情形、人力需求、成員專業能力及安全性進行調

整。 

2.避難收容處所運作人力之推估，得參考桃園市區公所避難收容作業手冊。該手冊所列避難收容處所各編組人員數摘述

如下 

(1)收容 200 人，登記組、安置組及膳食組共設組長 1 人，分設組員 5 人（登記組 1 人、安置組 2 人及膳食組 2 人），

後勤組設組長 1 人，組員 2 人。合計 9 人(不含主任、副主任及醫療人員)。 

(2)每增加收容 100 人，安置組、膳食組及後勤組各增加 1 名人員。 

(3)收容超過 500 人，整體人力建議增加 2 倍以上，包含登記、安置、膳食組組長、副組長各 1 名，登記組 3 人、安

置組 6 人、膳食組 6 人，後勤組組長、副組長各 1 名與 6 名組員，合計 29 人(不含主任、副主任及醫療人員)。 

 

 

參、協作中心操作流程 

協作中心災時主要協助工作為「民眾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及

「物資發放」等 3 項，為利操作流程與注意事項說明，遂以啟動運作時序區分為「啟

動期(機制啟動－12 小時)」、「持續作業期(12 小時－7 天)」及「縮編或撤除期(7 天－

結束)」等 3 個部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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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災時協作中心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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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啟動期：機制啟動－12 小時 

協作中心啟動至約 12 小時期間，主要任務包括確認協作之工作項目、功能

分組啟動之組別及其編組人員第 1 梯次人員召回運作等工作。 

（一）啟動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機制(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 

1. 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於災時收到地區應變中心指示後，立即啟動協作中

心災時運作機制，並確認須協作之工作項目及啟動之功能分組組別。 

2. 通知須啟動之功能分組組長，進行召回第 1 梯次運作人員(運作梯次數建

議配合地區應變中心輪值梯次數規劃)，並於時限內進駐指定作業地點報

到，啟動之各功能分組組長就人員召回及報到情形定時回報規劃協調組；

如有報到人力不足之情形，得先由該功能分組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

遞補，如仍有不足則回報規劃協調組請求人力支援。 

3. 各功能分組第 1 梯次運作人員到達作業地點後即依平時規劃開始應勤準

備(如簽到、文書作業、通訊器材、個人防護裝備、人力盤點……等)。 

（二）規劃協調組 

1. 第 1 梯次運作人員於時限內進駐公所之協作中心區域，並定時依各功能分

組回報情形，掌握及彙整協作中心啟動之各功能分組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

執行情形。 

2. 掌握及彙整功能分組運作人力不足情形，統一協調其他功能分組人力支援

或負責向地區應變中心請求人力支援。 

3. 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心運作情形 (如災區民眾疏

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等)。 

4. 負責紀錄協作中心啟動期完整之運作情形。 

（三）作業組 

須啟動之小組第 1 梯次運作人員於時限內依平時規劃進駐之作業地點（例

如，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須開設 A 及 B 兩處避難收容處所，避難收容小

組負責 A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之第 1 梯次運作人員直接至 A 避難收

容處所報到；負責 B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之第 1 梯次運作人員則直

接至 B 避難收容處所報到）執行協作工作，並定時彙整各小組出勤人力及

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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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疏散撤離小組：原則以 2 人為 1 組，依實際需要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

協助該公所轄內災區民眾進行疏散撤離。 

2. 避難收容小組：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開設之避難收容處所數量，按既有

機制與規範，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 

3. 物資發放小組：原則以 3 人為 1 組，依實際需要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

協助各類物資之發放與收受登記事宜。 

（四）後勤支援組 

1. 第 1 梯次運作人員於時限內依平時規劃進駐之作業地點執行協作工作，並

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2. 辦理協作中心成員膳食、物資傳遞等事先規劃之後勤事宜。 

（五）財務行政組(視需求啟動) 

1. 第 1 梯次運作人員於時限內依平時規劃進駐之作業地點執行協作工作，並

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2. 就協作中心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單據等進行造冊。 

二、持續作業期：12 小時－7 日 

協作中心啟動後約 12 小時至 7 日期間，主要任務包括管控協作工作持續運

作、人力資源調度（含各梯次運作人員輪替順暢）、任務處置情形及回報等工作。 

（一）規劃協調組 

1. 掌握各功能編組持續運作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 

彙整各功能分組定時回報之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進度，如有功能分組

運作人力不足，統一協調各功能分組進行人力支援或直接向地區應變中心

請求人力支援。 

2. 外部人力集結評估登記分配 

協助地區應變中心對原協作中心編組外之志工/志願者及臨時性外部支援

人力評估其背景與專長，按各功能分組人力需求考量，辦理登記後納編至

適切之功能分組。 

3. 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心運作情形 (如災區民眾疏

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營運及物資發放等)。 

4. 負責紀錄協作中心持續作業期完整之運作情形。 



6 

（二）作業組 

1. 持續由各梯次運作人員依規劃協調組傳達地區應變中心指示執行協助「災

民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營運」及「物資發放」任務，定時彙整各小

組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2. 各小組如需增援人力則回報作業組進行調派，如仍有不足則回報規劃協調

組請求人力支援。 

（三）後勤支援組 

1. 持續由各梯次運作人員辦理協作中心成員膳食、物資傳遞等後勤事宜。 

2. 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四）財務行政組(視需求啟動) 

1. 持續由各梯次運作人員就協作中心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

單據等進行造冊。 

2. 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三、縮編或撤除期：7 天－結束 

災害影響規模降低或協作工作所需人力減少，協作中心規劃進行縮編或撤除。 

（一）協作中心縮編或撤除(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 

1. 災害影響降低，地區應變中心須協作工作需求減少但仍需協作中心人力支

援，由規劃協調組組長向各功能分組組長確認可維持基本運作之人數，經

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向地區應變中心確認同意後進行運作人員縮編。 

2. 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已無須協作中心支援時，由規劃協調組報請協作中心

主任/副主任宣布撤除協作中心災時運作。 

3. 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宣布撤除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前，應向各功能分組組

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通訊器材、個人防護裝備……等)均已全部回歸定

位。 

（二）規劃協調組 

1. 掌握各功能編組持續運作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 

彙整各功能分組定時回報之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進度，如因災害影響

降低，地區應變中心須協作工作需求減少但仍需協作中心支援，由規劃協

調組組長向其他功能分組組長確認可維持基本運作之人數，回報協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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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副主任請求同意進行運作人員縮編；如經地區應變中心指示已無民

眾疏散撤離、避難收容處所營運、物資發放等協作需求，由規劃協調組通

知其他功能分組組長轉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

無須再進駐作業地點運作，並回報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請求同意撤除協

作中心災時運作。 

2. 負責彙整及紀錄協作中心啟動期、持續作業期及縮編或撤除期之完整運作

情形，並配合地區應變中心（最後一次）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心縮

編或全部完整運作情形 (包括財務行政組提供之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

支出情形及單據等造冊資料)。 

3. 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撤除前，應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表、通訊器材……

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三）作業組 

1. 掌控「疏散撤離小組」、「避難收容小組」及「物資發放小組」運作情形，

定時彙整各小組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如接獲運

作人員縮編或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之指示時，由作業組組長通知縮

編人員或後續梯次運作人員無須再進駐作業地點運作。 

2. 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撤除前，應由作業組組長確認各小組之各種應勤裝備

(如通訊器材、個人防護裝備……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四）後勤支援組 

1. 持續由各梯次運作人員配合協作中心縮編或撤除辦理協作中心成員膳食、

物資傳遞等後勤事宜，並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

協調組。 

2. 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撤除前，應由後勤支援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

表、通訊器材、後勤裝備……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五）財務行政組 

1. 持續由各梯次運作人員配合協作中心縮編或撤除就協作中心災時運作之

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單據等進行造冊，並定時彙整出勤

人力及將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單據等造冊資料回報規劃

協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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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撤除前，應由財務行政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

表、通訊器材……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肆、任務及財務行政紀錄暨策進作為 

一、任務及財務行政紀錄 

防災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撤除後，針對協作中心之啟動期、持續作業期及縮編

或撤除期之完整運作與任務執行進行記錄及彙整，建議包括下列內容： 

（一）任務紀錄(規劃協調組、作業組、後勤支援組) 

（1） 各編組之召集與運作情形 

 各編組人員之召集及輪替情形：如協作中心啟動之編組組別、組

數、各組到勤人數、到勤時序及人員輪替情形等。 

 各編組之派遣情形：包括派遣場所種類、與該場所之接應情形、

於該場所之運作情形等。 

（2） 外部臨時支援人力之評估、納編及分配情形：包括提供外部支援之

單位、組織、人數，於協作中心之評估與納編管理情形，以及分配

後運作情形等。 

（二）財務行政紀錄(財務行政組)：記錄協作中心運作相關支出。 

二、協作中心運作機制檢討 

依據前述任務及財務行政紀錄，檢討運作機制是否需調整修正，建議包括下

列內容： 

（一）運作機制規劃是否完善：包括災時人力召集、登記報到、災時與各場所間

之橫縱向溝通機制……等。 

（二）功能分組是否合宜：檢視現行功能分組是否能夠滿足災時實際運作需求，

若部分組別人力有不足情況，則需檢討各功能分組人力編組或再行招募新

人力。 

（三）核心職能是否充足：檢視各功能分組編組成員之核心職能是否足以因應災

時實際運作需求，若有須提升情況，則需納入平時教育訓練規劃。 

三、策進作為回饋平時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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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任務及財務行政紀錄針對協作中心運作機制檢討後所提調整或修

正作為，檢視是否能夠回饋至平時演訓： 

（一）演訓參與對象：檢視平時演訓參與對象之範圍是否需要擴大，納入災時實

際協作單位或組織成員。 

（二）演訓情境：檢視平時演訓之設計情境是否符合災時實際境況與需求。 

伍、災時情境想定操作流程參考 

為利協作中心於不同災害情境下能有效運作，本操作手冊分別以小規模及大規模

災害情境提供想定操作流程，以作為規劃協作中心災時任務之參考，惟各公所仍應依

協作中心編組之人力及實際需求進行規劃。 

一、小規模災害情境想定 

地區應變中心因故啟動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機制，指示須支援民眾疏散撤離及

開設 1 處避難收容處所進行 200 人以下民眾之收容，持續作業期避難收容處所維

持 1 處，但收容之民眾逐漸減少且已毋需支援民眾疏散撤離，並無物資發放及編

組外之人力需求。(部分工項可同時併進，請依實際需求調整) 

表 2  小規模災害情境想定協作中心功能分組操作流程表 

序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組別 
啟動期 

1 啟動協作中心災
時運作機制 

自地區應變中心啟動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機制，主任
/副主任即通報協作中心各功能分組組長「地區應
變中心指示支援民眾疏散撤離及開設 1 處避難收
容處所進行 200 人以下民眾之收容」，並啟動規劃
協調組、作業組（僅啟動【疏散撤離小組】及【避
難收容小組】）及後勤支援組等組別。 

主任/副主
任 

2 編組人力召回及
回報 

1、啟動之功能分組第 1 梯次運作人員於時限內進
駐指定作業地點向各功能分組組長(或小組長)
報到，並依平時規劃開始應勤準備。 

2、各功能分組組長就人員報到情形回報規劃協調
組。 

3、如有報到人力不足之情形，得先由該功能分組
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遞補。 

各功能分組 

3 協助民眾疏散撤
離作業 

1、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第 1 梯次疏散撤離小組
運作人員 8 名(原則 2 人 1 組確保安全)於 2 時
內分別進駐需進行疏散撤離 4 個分區之指定作
業地點，依實際需要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
助該公所轄內災區民眾進行疏散撤離。 

2、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定時回報作業組。 

作業組-疏
散撤離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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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組別 
4 協助 1處避難收

容處所開設及營
運作業 

1、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第 1 梯次避難收容小組
A 運作人員 12 名於 1 小時內進駐指示開設之
避難收容處所，按既有機制與規範，協助避難
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 

2、出勤人力及避難收容處所運作情形回報作業
組。 

作業組-避
難收容小組
A 

5 後勤整備作業 1、第 1 梯次運作人員 2 名於 1 小時內依平時規劃
進駐之作業地點執行協作工作，並定時彙整出
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2、辦理協作中心成員膳食、物資傳遞等事先規劃
之後勤事宜。 

後勤支援組 

6 確認協作中心運
作量能 

1、第 1 梯次運作人員 5 名於 1 小時內進駐公所之
協作中心區域，並定時依啟動之功能分組回報
情形，掌握協作中心各功能分組出勤人力及協
助工作執行情形。 

2、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
心運作情形。 

3、紀錄協作中心完整之運作情形。 

規劃協調組 

持續作業期 

7 1 處避難收容處所
持續營運作業 

1、第 2 以後梯次的避難收容小組 A 運作人員 12

名持續進駐指示開設之避難收容處所，按既有
機制與規範，協助避難收容處所營運。 

2、出勤人力及避難收容處所運作情形回報規劃協
調組。 

作業組-避
難收容小組
A 

8 持續後勤支援作
業 

第 2 以後梯次的後勤支援組運作人員 2 名持續進
駐作業地點辦理協作中心成員膳食、物資傳遞等後
勤事宜，並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
回報規劃協調組。 

後勤支援組 

9 持續掌控協作中
心運作量能 

1、第 2 以後梯次運作人員 5 名持續進駐公所之協
作中心區域，並定時依功能分組回報情形，掌
握協作中心持續作業之功能分組出勤人力及協
助工作執行情形。 

2、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
心運作情形。 

3、紀錄協作中心完整之運作情形。 

規劃協調組 

縮編或撤除期 
10 1 處避難收容處所

撤除準備 

1、接獲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之指示時，由
作業組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無須再進駐
避難收容處所 A 運作。 

2、作業組組長確認避難收容小組A之各種應勤裝
備(如通訊器材、個人防護裝備……等)均已全
部回歸定位。 

作業組 

11 後勤支援作業撤
除準備 

1、接獲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之指示時，由
後勤支援組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無須再
進駐作業地點運作。 

2、後勤支援組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表、
通訊器材、後勤裝備……等)均已全部回歸定
位。 

後勤支援組 

12 協作中心撤除準
備 

1、地區應變中心指示已無避難收容處所營運協作
需求，由規劃協調組通知作業組及後勤支援組

規劃協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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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組別 
組長轉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協作中心災時運作
即將撤除，無須再進駐作業地點運作。 

2、負責彙整及紀錄協作中心啟動期、持續作業期
及縮編或撤除期之完整運作情形(包括全部財
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單據等造
冊資料)，並配合地區應變中心最後一次工作會
議召開，報告協作中心全部完整運作情形。 

3、規劃協調組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表、
通訊器材……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13 協作中心災時運
作宣布正式撤除 

1、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向作業組、後勤支援組及
規劃協調組等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
表、通訊器材、個人防護裝備、後勤裝備……
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2、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正式宣布協作中心災時
運作撤除。 

主任/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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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規模災害情境想定 

地區應變中心因故啟動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機制，指示須協助民眾疏散撤離及

開設 1 處避難收容處所進行 500 人以下民眾之收容，持續作業期避難收容處所由 1

處增設為 2 處（增加開設 1 處避難收容處所進行 200 人以下民眾之收容），且已

毋需支援民眾疏散撤離，但有協助物資發放任務及編組外人力請求需求。(部分工

項可同時併進，請依實際需求調整) 

表 3  大規模災害情境想定協作中心功能分組操作流程表 

序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組別 
啟動期 

1 啟動協作中心災
時運作機制 

自地區應變中心啟動協作中心災時運作機制，主
任/副主任即通報協作中心各功能分組組長「地區
應變中心指示支援民眾疏散撤離及開設 1 處避難
收容處所進行 500 人以下民眾之收容」，並啟動規
劃協調組、作業組（僅啟動【疏散撤離小組】及
【避難收容小組】）、後勤支援組及財務行政組等
組別。 

主任/副主
任 

2 編組人力召回及
回報 

1、啟動之功能分組第 1 梯次運作人員於時限內進
駐指定作業地點向各功能分組組長(或小組長)
報到，並依平時規劃開始應勤準備。 

2、各功能分組組長就人員報到情形回報規劃協調
組。 

3、如有報到人力不足之情形，得先由該功能分組
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遞補。 

各功能分組 

3 協助民眾疏散撤
離作業 

1、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第 1 梯次疏散撤離小組
運作人員 14 名(原則 2 人 1 組確保安全)於 2 時
內分別進駐需進行疏散撤離 7 個分區之指定作
業地點，依實際需要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
助該公所轄內災區民眾進行疏散撤離。 

2、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定時回報作業
組。 

作業組-疏
散撤離小組 

4 協助 1處避難收
容處所開設及營
運作業 

1、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第 1 梯次避難收容小組
A 運作人員 35 名於 1 小時內進駐指示開設之
避難收容處所，按既有機制與規範，協助避難
收容處所開設及營運。 

2、出勤人力及避難收容處所運作情形回報作業
組。 

作業組-避
難收容小組
A 

5 後勤整備作業 1、第 1 梯次運作人員 3 名於 1 小時內依平時規劃
進駐之作業地點執行協作工作，並定時彙整出
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2、辦理協作中心成員膳食、物資傳遞等事先規劃
之後勤事宜。 

後勤支援組 

6 財務行政整備作
業 

1、第 1 梯次運作人員 2 名於 1 小時內依平時規劃
進駐之作業地點執行協作工作，並定時彙整出
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2、辦理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及單

財務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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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等進行造冊。 

7 確認協作中心運
作量能 

1、第 1 梯次運作人員 5 名於 1 小時內進駐公所之
協作中心區域，並定時依啟動之功能分組回報
情形，掌握協作中心各功能分組出勤人力及協
助工作執行情形。 

2、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
心運作情形。 

3、紀錄協作中心完整之運作情形。 

規劃協調組 

持續作業期 
8 1 處避難收容處所

持續營運作業（收
容 500 人以下）及
新開設 1 處避難收
容處所（收容 200

人以下） 

1、第 2 以後梯次的避難收容小組 A 運作人員 35

名持續進駐指示開設之避難收容處所A進行營
運；另第 1 梯次避難收容小組 B 運作人員 12

名於1小時內進駐指示開設之避難收容處所B，
均按既有機制與規範，協助避難收容處所營運。 

2、出勤人力及避難收容處所運作情形回報作業
組。 

作業組-避
難收容小組
A 

9 作業組人力不足
請求支援 

因已開設 2 處避難收容處所（分別收容 500 人以
下及收容 200 人以下），原避難收容小組人力已無
法因應運作，且作業組其他小組之人力亦無法支
援，通報規劃協調組請求支援避難收容運作人力
10 名。 

作業組 

10 協助物資發放作
業 

1、依地區應變中心指示，第 1 梯次物資發放小組
運作人員 15 名(原則 3 人 1 組)於 1 時內分別進
駐需進行物資發放之 5 個指定作業地點，依實
際需要配合政府部門相關人員協助各類物資之
發放與收受登記事宜。 

2、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定時回報作業
組。 

作業組-疏
散撤離小組 

11 持續後勤支援作
業 

第 2 以後梯次的後勤支援組運作人員 3 名持續進
駐作業地點辦理協作中心成員膳食、物資傳遞等後
勤事宜，並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作執行情形
回報規劃協調組。 

後勤支援組 

12 持續財務行政作
業 

第 2 以後梯次財務行政組運作人員 2 名持續進駐
作業地點辦理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出情形
及單據等進行造冊，並定時彙整出勤人力及協助工
作執行情形回報規劃協調組。 

財務行政組 

13 持續掌控協作中
心運作量能及請
求人力支援 

1、第 2 以後梯次運作人員 5 名持續進駐公所之協
作中心區域，並定時依功能分組回報情形，掌
握協作中心持續作業之功能分組出勤人力及協
助工作執行情形。 

2、配合地區應變中心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
心運作情形，並針對作業組通報請求支援避難
收容運作人力 10 名，直接向地區應變中心請求
人力支援，由地區應變中心依災害應變體系調
度人力或逕向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請求外部
人力支援。 

3、紀錄協作中心完整之運作情形。 

規劃協調組 

14 外部人力集結評
估登記分配 

1、針對縣（市）災害應變中心派遣之 10 名外部支
援人力進行集結及評估完成後，交由作業組組
長進行工作分配。 

規劃協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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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地區應變中心對原協作中心編組外之志工
/志願者及臨時性外部支援人力評估其背景與
專長，按各功能分組人力需求考量，辦理登記
後納編至適切之功能分組。 

縮編或撤除期 
15 2 處避難收容處所

及物資發放撤除
準備 

1、接獲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之指示時，由
作業組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無須再進駐
避難收容處所 A、B 及 5 個物資發放地點運作。 

2、作業組組長確認避難收容小組 A、B 及 5 個物
資發放地點之各種應勤裝備(如通訊器材、個人
防護裝備……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作業組 

16 後勤支援作業撤
除準備 

1、接獲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之指示時，由
後勤支援組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無須再
進駐作業地點運作。 

2、後勤支援組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表、
通訊器材、後勤裝備……等)均已全部回歸定
位。 

後勤支援組 

17 財務行政作業撤
除準備 

1、接獲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之指示時，由
財務行政組組長通知後續梯次運作人員無須再
進駐作業地點運作。 

2、財務行政組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 (如簽到
表……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後勤支援組 

18 協作中心撤除準
備 

1、地區應變中心指示已無避難收容處所營運及物
資發放協作需求，由規劃協調組通知作業組、
後勤支援組及財務行政組組長轉知後續梯次運
作人員協作中心災時運作即將撤除，無須再進
駐作業地點運作。 

2、負責彙整及紀錄協作中心啟動期、持續作業期
及縮編或撤除期之完整運作情形(包括財務行
政組提供之全部財務需求項目、經費來源、支
出情形及單據等造冊資料)，並配合地區應變中
心最後一次工作會議召開，報告協作中心全部
完整運作情形。 

3、規劃協調組組長確認各種應勤裝備(如簽到表、
通訊器材……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規劃協調組 

19 協作中心災時運
作宣布正式撤除 

1、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向作業組、後勤支援組、
財務行政組及規劃協調組等組長確認各種應勤
裝備(如簽到表、通訊器材、個人防護裝備、後
勤裝備……等)均已全部回歸定位。 

2、協作中心主任/副主任正式宣布協作中心災時
運作撤除。 

主任/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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